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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2 月 5 日下午，区长侯继军主持召开区政府第

61 次常务会议。

会议传达了市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统筹规范到企业

检查及要求企业提供材料的工作提示》，听取了区发展改革

委、区市场监管局、区司法局关于长宁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统筹规范涉企检查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涉企检查不

仅要规范，也要包容审慎、主动服务，要树牢“人人都是营

商环境，事事关乎营商环境”的理念，打造市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营商环境。要加强统筹联动，高效统筹监管执法资源，

精简整合检查事项，持续提升联合检查的质量和效率。在各

类信息、数据收集过程中，部门间要进一步深化共享应用，

减轻企业提供各类材料的负担。要依法公开监管标准和规

则，提升制度和政策的可读性、稳定性、可预期性，不断增

强监管规范性，避免多头监督、重复检查，杜绝选择性执法

和让企业“自证清白”式监管。要坚持把深入推进“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综合监管作为重要举措，着力提升监管效能，

真正做到“无事不扰、有求必应”。要优化监管方式，开展

分级分类监管，避免简单化、一刀切。要持续推动传统监管

向数字监管等转变，通过远程监管、移动监管、预警防控等

非现场监管方式，提升涉企行政执法的精准化、智能化水平，

降低现场检查频次，减少上门执法频次。要深化信用评价结



果运用，对信用度较好的低风险经营主体适当降低监管比例

和频次，对低风险监管事项探索实施触发式监管。要强化服

务意识，在监管过程中要兼顾包容审慎，指导帮助市场主体

依法合规开展经营活动。在监管过程中还要秉持服务为本，

坚持执法与服务相结合，要聚焦企业痛点难点堵点，探索具

有长宁特色的改革创新或服务创新举措，提升企业的感受

度。

会议听取区投促办关于推进重点企业“服务包”制度工

作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高站位，以重点企业

“服务包”制度为契机，推动各部门形成工作合力、加强精

准对接、优化政策执行，更好地解决企业关心的突出问题。

要进一步优化服务，各部门要增强服务意识，认真倾听企业

诉求，全力支持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同时，在此基础上，主

动构建跨部门、跨层级的诉求协调解决机制，积极争取市级

层面的指导和支持，助力企业稳预期、强信心。

会议听取区建设管理委关于 2023 年度长宁区河湖长制

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区河长办要进一步抓好牵头落

实，根据市级要求推进好重点项目，抓好新一轮雨污混接普

查和整治工作，做好河湖水质治理和生态建设，巩固好我区

河湖长制工作成效。

会议听取区财政局关于制定《长宁区加强成本预算绩效

管理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情况的汇报。会

议指出，要高度重视，各部门要把思想行动统一起来，认真

贯彻落实《实施方案》要求，真抓实干、常抓不懈。要明确



责任，各部门、各单位是成本预算绩效分析工作的主要责任

部门，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成本预算绩效管理工

作，强化成本效益分析，加强成本管控。要抓紧落实，根据

全市统一部署，2024 年要全面推进成本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力争用三年左右时间建立成本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区财政局

要承担起牵头工作，各部门、单位要承担起主体责任，抓紧

落实，推动财政资金降本增效、支出结构持续优化、财政管

理和业务流程不断完善，确保成本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全面到

位。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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